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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
特殊孩子家庭服务管理制度
1. 总则
1.1. 为更好地适应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面向特殊孩子家庭服务支持需要，进一步完善组织内部特殊孩子家庭会员（匹配家长俱乐部的服务称呼、以下简称“家庭会员”）管理、规范公益活动秩序、更好的服务，清晰的让特殊孩子家庭了解他们的权利与义务；现依据《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章程》制定本家庭服务管理制度。
1.2. 本管理制度所称家庭会员是指按本办法向扬爱提出加入申请，经核验通过的特殊孩子家庭。
1.3. 目标
1.3.1. 赋能家长，促进家长的自治主动性和倡导力量的发挥。 
1.3.2. 鼓励并支持家庭支持系统及社区家长小组的建立和发展。 
1.3.3. 发挥家长组织服务监督、政策推进、社会倡导、权利维护、互助支持的职能。 
1.3.4. 为特殊孩子及亲属链接各种社会资源，提升其社会地位与生活质量。
2. “家庭会员”加入与退出
2.1. “家庭会员”加入条件
2.1.1. 申请加入扬爱的“家庭会员”应是特殊孩子人士家长、直系亲属或法定监护人，拥护扬爱章程，遵守扬爱家庭服务管理制度，热心公益事业并自愿加入扬爱。

2.2. “家庭会员”加入流程
2.2.1. 申请方式：
（1）现场申请：到访扬爱/活动现场了解咨询，工作人员协助填写加入申请；
（2）线上申请：
①微信公众号：关注扬爱微信公众号“扬爱家长俱乐部”→关于扬爱→“家庭会员”申请；
②微信/QQ私聊：添加扬爱客服号“13527721311”私聊咨询，申请加入，缴纳服务费；
③支付宝号：添加扬爱支付宝号“13527721311”私聊申请入会，缴纳服务费；
2.2.2.  确认信息：填好“家庭会员”加入申请提交后，7个工作日内工作人员将进行审核，确认信息并建立“家庭会员”档案，正式成为扬爱“家庭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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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家庭会员”年服务费用缴纳
“家庭会员”缴付年服务费用，是扬爱家长俱乐部统计当年度服务特殊孩子家庭数量（活跃“家庭会员”）的重要依据。
（1）费用标准
扬爱“家庭会员”服务费用为50元/年，按自然年度收取（即“家庭会员”日期为缴费日起至12月31日止）。
（2）缴费规则
             除授予莲恩“家庭会员”及往年永久“家庭会员”无需缴纳家庭年服务费外，其他“家庭会员”需自觉按年度缴纳服务费用。
（3）缴费方式
①新“家庭会员”缴费通过新家庭加入申请链接进行缴费（具体参照入会流程）；
②旧“家庭会员”续费可通过微信私聊扬爱客服号，在“续费灵析链接”中进行续费；
③通过支付宝账号13527721311进行会费转账（注意备注是哪个“家庭会员”家庭）；
④活动现场联系扬爱工作人员进行费用缴纳。

2.3. “家庭会员”类别
分为正式“家庭会员”、莲恩“家庭会员”、永久“家庭会员”、暂停“家庭会员”
2.3.1. 正式“家庭会员”
履行加入申请程序、按时足额缴纳年服务费和参加相关服务活动的“家庭会员”为正式“家庭会员”， 享有“家庭会员”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2.3.2.  莲恩“家庭会员” 
（1）历史背景及意义
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是国内首家以特殊孩子家长作为服务对象的社会服务机构，于1997年5月由广东省妇幼保健院、英国心理学家布恩·史德福夫妇创办。有别于一般的社会组织，广州扬爱从内部决策架构到服务对象均以特殊孩子家长为核心，广州扬爱的家长成长金字塔很好地反映了扬爱着力赋能家长，以生命影响生命，让家长从受助人到自助再到助人的成长阶梯。
“莲恩家庭会员”取名于创始人玛莲·史德福女士，是从扬爱家庭“家庭会员”中选出的上一年度热心支持扬爱的家长骨干。截止到2019年5月，扬爱已有34位家长获此殊荣。
（2）评选标准及流程
①频次：按自然年度评选，于每年家长与专业人士交流会中颁奖。
②人数规定：每年不多于3个。
③评选流程：
▶推选：由执行团队按上一年度核心家长参与项目的数量、质量进行推选；也可以由理事会推荐。
▶审核：经总干事审议、并报理事会。
④证书标准：
▶“莲恩家庭会员”徽章
▶“莲恩家庭会员”证书（2020版本更新-标准证书+水晶亚克力相框）
▶建议每年为莲恩“家庭会员”拍摄记录视频，可为简单的访谈形式，记录家长成长的过程
（3）评选条件
被推选为“莲恩家庭会员”（候选）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①必要条件：扬爱注册“家庭会员”2年以上。
②直接参与各类扬爱项目的策划或执行过程，对项目负责，且表现优异；（选项）
③长期为扬爱提供机构发展所需的资源。（选项）

2.3.3. 永久“家庭会员”
2016年前一次性缴纳10年服务费的“家庭会员”即为永久家庭会员，无需再缴纳服务年费。经本机构商量讨论，2016年后取消永久“家庭会员”缴费制度。

2.3.4. 暂停“家庭会员”
逾期未缴纳年服务费，主动电话提出暂停不进行续费的“家庭会员”家庭为“暂停家庭会员”。

2.4. 费用收取
2.4.1. 自办理加入手续起，并缴纳服务费用，即可享受“家庭会员”服务；
2.4.2. 续缴服务费的“家庭会员”可通过网上银行转账或者亲自到扬爱本部缴纳；
2.4.3. 设定三个档次收费标准：50元/年、100元/二年、150元/三年。

2.5. “家庭会员”退出机制
2.5.1.  “家庭会员”如有触犯国家法律法规或严重违反本会章程及相关制度规定的行为，给扬爱利益及声誉带来损害的，经扬爱理事会授权后可以去除“家庭会员”资格。
2.5.2.  暂停“家庭会员”及非“家庭会员”，可以参加中心举办的免费公益活动，但不能参加只能由“家庭会员”参加的相关活动；非“家庭会员”不能享受本中心给予“家庭会员”的相关福利和优惠待遇。 

3. “家庭会员”的权利与义务
3.1. “家庭会员”的权利：
3.1.1.  免费咨询及资讯服务；
3.1.2.  扬爱服务的优先权；
3.1.3.  个案支持（电话/微信联系说明问题与困难，针对个案进行建档，   社工链接相关资源协助家庭会员家庭解决问题）；
3.1.4.  扬爱“家庭会员”专属文、体、娱等类型活动；
3.1.5.  年度0参与活动的“家庭会员”享有优先电访及家访的权利；
3.1.6.  核心骨干“家庭会员”享有优先参加本中心开设的各种交流平台、外出参访学习及成长培训的优先权；
3.1.7.  “家庭会员”具有组建社区家长小组的资格；
3.1.8.  “家庭会员”具备对本中心工作的建议权、监督权及各种形式志愿服务的参与权；
3.1.9.  其他合法权益。

3.2. “家庭会员”的义务
3.2.1.  遵守扬爱的章程及各项管理规章制度，支持扬爱的发展，响应本机构的倡议，执行本机构的决议。
3.2.2.  维护本机构“家庭会员”家庭的团结和统一，搞好互联互通、互助互济，团结互助；
3.2.3.  维护本机构的合法权益及社会形象，自觉宣传倡导扬爱的理念 和宗旨
3.2.4.  按时缴纳服务费用；
3.2.5.  积极参与扬爱的各项活动与工作；对机构的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
3.2.6.  为扬爱的发展积极出谋划策、寻找资源或提供资源线索，积极推荐和发展新“家庭会员”；
3.2.7.  按时交纳年服务费用，每户家庭每年50元。
3.2.8.  “家庭会员”应对与本机构约定的保密内容以及其他“家庭会员”的个人信息尽保密义务。

3.3. “家庭会员”纪律管理
凡本中心“家庭会员”均应遵守如下纪律条例：
3.3.1.  严格履行“家庭会员”义务；
3.3.2.  未经本机构理事会或总干事授权，不得擅自使用本机构心的名称、标识、文字等 VI 系统私自开展活动； 
3.3.3.  未经本机构理事会或总干事授权，不得擅自使用或者发布本机 构“家庭会员”信息；
3.3.4.  不得假借本机构名义牟取利益；
3.3.5.  不得假借本机构名义与任何单位、个人进行不适当的商务行为； 
3.3.6.  不得在代表本机构与其他组织、机构、个人进行谈判、签署合 同时，收取商业贿赂； 
3.3.7. 未经本机构理事会或总干事授权，不得以本机构名义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
3.3.8.  不得以本机构“家庭会员”身份在对外交流中，通过媒体及社交工具等途径恶意贬损本机构形象，或者恶意攻击本机构“家庭会员”；
3.3.9.  不得有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有其他可能给本机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行为。
4. 第四部分 其他事项 
4.1. 本机构指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
4.2. 本制度经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理事会通过后生效施行（日 
期：2020年06月01日）； 
4.3. 本机构理事会授权的执行部门指理事会下执行团队；
4.4.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本机构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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